
臺南市大內區公所志願服務隊服務計劃書 

中華民國 109年 05 月 22日訂定 

一、依據：依『志願服務法』第七條辦理。 

二、目的：  

為有效運用社會人力資源，提供民眾參與公共事務之機會，並協助推動民政

業務，藉由志工之力量，提供公益性服務，促進安定、祥和之社會，以提高

公共事務效能及增進社會公益。 

三、服務對象：至本所洽公之民眾。 

四、服務項目：服務台志工  

（一）協助服務台引導洽公民眾、電話轉接及提供諮詢等綜合為民服務。  

（二）主動招呼洽公民眾、照應老弱婦孺、身障人士等。 

（三）協助無機敏性之一般行政作業。  

（四）協助其他相關之服務工作。 

五、服務時間: 

 (一)每次服勤時間以4小時為原則，每週值班至少1次，每次服勤應於簽到簿上

簽名，服務時段如下: 

     週一至週五:上午:08:00~12:00   下午:13:00~17:00 

 (二)國定假日及例假日休息，如不克服勤應知會管理單位協助換班或調班。 

 (三)依排班表輪值。 

 

 



六、志願服務計劃召募對象：  

凡年滿18歲，身體健康、具服務熱忱、可提供固定時間服務，願意參與社會

福利服務之民眾。 

七、召募方式：  

（一）以發佈官方網站訊息或臉書等管道宣傳召募。  

（二）透過其他管道協助召募。 

八、志工教育訓練：  

凡經錄用參與服務之民眾，皆需參加志工基礎教育訓練（6小時）及特殊教育

訓練（至少2小時）後，始可核發志願服務記錄冊，完成志工認證動作；另參

與之志工亦需定期或不定期接受志工在職訓練，以充實服務時所需技巧與知

能，提供更完善的服務品質。 

九、志工之管理：  

（一）用人單位負責志願服務之督導及紀錄志工之出勤、服務態度、服務項目、

優良事蹟等事宜，以有效管理志工服務績效。  

（二）對於依志願服務法完成教育訓練從事志願服務之志工，發給志願服務證及

服務紀錄冊。  

（三）學生志工之服務證明，由本所核實製發。  

（四）志工從事服務時，應注意服裝儀容整潔，按時簽到、退，配戴志願服務

證。  

（五）志工人員依規定至指定服務地點按時簽到、退。如遇特殊事故不能執勤

時，應於2天前通知公所。  



（六）定期登錄志工服務時數（至少每半年一次）。 

十、志工之運用：  

志工之運用依照本服務計畫執行，非本志願服務計畫所載之服務項目或需專

門證照者為之之服務項目不在此列；若本隊有新增之服務項目將另行召開會

議討論。 

十一、志工之輔導： 

設置專人負責督導業務之推展，若志工有任何問題或困難，亦可尋專責人員

討論。 

十二、志工之考核: 

(一)志願服務人員於服務期間，應接受本所定期與不定期考核，以維護服務

品質及案主權益，其考核項目如下：服務出勤是否達到規定每月最低服

務時數、出席相關訓練及會議時數、志願服務人力服務品德、行為舉

止、訓練參與等。 

 (二)本所將配合志願服務運用單位或相關主管機關之考核。 

十三、志願服務人員如有違反本辦法及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按情節輕重，予以勸

告、警告、除名等處分： 

(一)從事或抵觸相關法令者。  

(二)假借本所志工名義招搖撞騙者。假借本所志工名義招搖撞騙者。  

(三)充當相關業務申請代書或包攬訴訟者。充當相關業務申請代書或包攬訴

訟者。  

(四)以志工身分或名義介入政治，致生影響志工團體名譽或產生以志工身分

或名義介入政治，致生影響志工團體名譽或產生不良後果者。不良後果者。  

(五)洩漏本機關相關機密，致生不良後果者。洩漏本機關相關機密，致生不

良後果者。  

(六)妨害善良風俗或妨礙公務，有損志工之形象者。妨害善良風俗或妨礙公

務，有損志工之形象者。  



(七)其他足以認為有影響本所或志工形象之職業或行為者。其他足以認為有

影響本所或志工形象之職業或行為者。 

(八)違反志工服勤規定或有不適任情形，經運用單位主管考核不違反志工服

勤規定或有不適任情形，經運用單位主管考核不佳者。  

(九)涉其它刑事案件偵查終結，提起公訴者。涉其它刑事案件偵查終結，提

起公訴者。 

十四、本所應為志工辦理意外事故保險，其經費每年由本所支出。 

十五、本計劃若有未盡之事宜，得隨時修改之。 

十六、本實施計畫簽奉區長核定並函送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備查後實施，修正 亦

同。 


